
  

雲林縣政府 公告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19 日  

發文字號：府動防五字第 1073400053 號 

附件：如文 

主旨：公告本縣街犬貓「精準捕捉」、「收容總量管制」之捕捉收容措施及委託 

民間代養場照護之代養場名冊。 

依據：動物保護法第 14 條、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規定辦理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實施日期：自公告日起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二、實施目的：避免流浪動物造成民眾居住生活品質不佳、兼顧尊重生命、確保動

物生活品質及維護收容動物福祉。 

三、本縣為因應 106 年 2 月公立動物收容處所犬貓零安樂(停止人道處置)政策，自

即日起公告實施精準捕捉、收容總量管制及委託民間代養場照護等措施如下： 

(一)精準捕捉：為維護公共安全，以具攻擊性之街犬貓為優先捕捉。通報者應配

合排程會同至現場確認，無法配合現場確認之通報案件不予受理。 

(二)收容總量管制：本縣依收容空間調控犬貓數量，當收容量達收容上限時即停

止捕捉街犬貓，待收容數量降至總量管制數量以下，得再開放受理捕捉犬貓。 

(三)民間代養場照護：公告期滿經評估尚有出養潛能之街犬貓，移轉至本縣３家

代養場飼養，並持續辦理推廣認養，以落實「關懷動物，尊重生命」精神。 

四、本縣委託民間代養場名冊如下： 
 

編號 代養場名稱 
管理者姓名 

電      話 
場         址 

1 
虎尾代養場 

謝坤榮 
虎尾鎮惠來里 151之 6號 

0928-367787 

場址座標：N23.73095   E120.48731 

2 
愛親代養場 

廖偉超 
斗六市竹圍子段 0156-0020 地號 

0916-056930 

場址座標：N23.745885   E120.539429 

3 
華林代養場 

陳素珍 
斗南鎮新崙里 2之 30號 

0983-524207 

場址座標：N23.679101  E120.435732 

 


